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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共建研学基地(营地)

协 议 书
四川省青少年文联

2025年   月  

合作共建研学基地（营地）协议书

四川省青少年文联研学专委会为倡导开展青少年研学活动，发挥自身平台优势，调动艺术馆、历史文化场馆、地学博物场馆、地质公园、地质遗迹、文创产业园区等资源优势，更好的服务四川省青少年文联会员、引导相关行业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，经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协议双方
甲方：四川省青少年文联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协议内容
1、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研学网络平台服务；
2、甲方可接受乙方委托开展研学导师培训，培训通过后由四川省青少年文联颁发研学导师证书；

3、甲方协助乙方开发和认定研学课程、研学路线；

4、甲方为乙方申报国家级研学研学基地（营地）、研学基地提供咨询与技术支持；
5、甲方协助乙方开展科普宣传、研学推广、新媒体运营等工作；
6、乙方在甲方指定基地开展全国青少年夏令营、研学旅游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时免费开放场馆；
7、乙方向甲方个人会员开放 （1）  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（3）              （可加行。请填写具体开发场馆名称及费用减免额度。开放原则为：博物馆、实验室类场馆免费开放，经营类场馆减免不少于50%的门票，研学营地只收取吃住成本费用）；

8、乙方应严格遵守《四川省青少年文联研学基地（营地）评定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；

9、乙方在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时，不得以甲方名义开展相关活动。

三、协议期限
协议为期限叁年。自 2025 年   月   日至 2028年   月    日止。

四、违约责任及解除
1、如甲方发现乙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有权要求乙方赔偿。
2、经甲乙双方同意，可解除本协议，乙方不得单方解除协议。
3、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各方协商解决。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五、其它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签订补充协议。
2、甲方委托乙方所在地的省青少年文联工作委员会（办事处）协调联系有关事宜，履行有关义务。
3、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乙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4、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四川省青少年文联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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